酉阳农委发〔2025〕45号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

关于印发《酉阳自治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业科技教育信息中心：

现将《酉阳自治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9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酉阳自治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

培训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开展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进一步增强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群体的内生动力，提升发展能力、增加务工收入、根据《关于做好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渝农发〔2025〕39 号）《关于公布入选重庆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学校的通知》（渝农发〔2024〕92 号）和《关于下达酉阳县2025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农业农村版块）投资计划分配的通知》（酉阳农委函〔2024〕381 号）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                                                         
酉阳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项目。
二、总体目标

重点围绕全县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农村创业能人（本土人才）和有发展潜力的农户进行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计划完成就业创业技能培训740人。
三、培训对象、专业及费用标准

（一）培训对象

对全县有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农户进行培训。1.重点关注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培训意愿；2.年龄原则上在16—60周岁（可依据专业或行业要求，适当放宽年龄范围）；3.符合所学专业身体要求和企业用工条件的劳动力或半劳动力；4.原则上，所有培训对象当年只能参加1次农业农村委组织的技能培训；5.在校生不得纳入培训对象。
（二）专业设置

酉阳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计划安排表（详见附件）
（三）补助、培训费用标准

1.培训费。参训学员全免费（包括培训资料费、讲课费、食宿费、教室租金、现场教学费，考证费、学员乡镇所在地至培训学校往返交通费等）。培训项目补助费用参照渝农发〔2024〕24号文件标准执行，具体标准在县农业农村委和培训机构的委托培训协议中明确。

2.误工补贴费。参加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培训结束后，根据培训机构提供的补贴名单，由县农业农村委按每人每天40元标准通过一卡通发放到人（按学员培训期间实际考勤结算）。

四、培训时间及培训学校的选定

培训时间：2025年9月—2025年12月

培训学校：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公布入选重庆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学校的通知》（渝农发〔2024〕92号）文件，我县选择已入选市级基地校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启航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领航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承接酉阳县农业农村委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项目。

五、培训要求

（一）加强统筹指导。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落实专人主抓，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结合辖区内脱贫人口和困难群体意愿情况，为市级基地校组织输送培训人员，建立培训及就业信息台账，并及时在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录入参加培训情况，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二）落实主体责任。一是县农业农村委与市级基地校签订委托培训合同，履行对市级基地校的监督管理主体责任；二是协助基地校对培训对象的资格进行审查；三是强化明察暗访，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和完善结业学员培训信息数据及台账；四是督促进度，及时拨付，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相关规定，加强对培训资金的管理。

（三）落实工作责任。一是基地校要制定本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业技能培训管理制度，制定培训实施方案；二是基地校要切实抓好培训时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实”；三是要加强教学和日常管理，选派实战经验丰富的专业老师授课，精心制定教学方案，切实执行课程和课时要求，真正让学员学到一门就业和创业技能；四是积极主动开展“招聘会”，与企业搭建培训学员转移就业平台，促进培训学员稳岗就业；五是就业跟踪反馈，学员培训结业后1个月，基地校反馈学员具体就业情况及就业率；六是培训机构要规范整理培训档案资料装订成册，归档备查。

（四）严格工作要求。一是培训学校要严格按照培训方案组织实施，不得随意变更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地点和培训专业；二是要严格课时要求，培训期间，每天不得少于6个课时，理论与实际操作比例严格控制在2:8以内，突出学员实际操作。各培训机构安排不少于每周2次的课外集体文体活动。原则上每个班参训学员人数在60人以内。三是及时更新信息台账，各乡镇（街道）须按要求对学员培训信息及时录入国家防返贫监测系统。
六、资金筹集与使用

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酉阳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项目”投资计划120万元（见酉阳农委函〔2024〕381号），用于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费和参加技能培训的脱贫户人口和监测对象误工补贴。培训资金使用拨付方式严格按照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执行，确保专款专用，发挥资金使用绩效。

七、项目报账及资料

培训班结业后，培训学校向县农业农村委提交报账资料和培训项目档案资料。对培训机构按合同分批支付项目资金，通过报账审核后可最多支付80%，培训后3个月内就业率达到20%以上的再支付余下的20%款项。要完善资金支付资料，各培训学校要加强培训材料及就业率资料的收集整理。农业农村委要确保项目资金合规支付。

附件：酉阳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市级基地校专业设置计划安排表
附件

	酉阳县2025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市级基地校专业设置计划安排表

	序号
	培训学校
	培训专业
	培训人数（人）
	每期培训天数（天）
	培训期数（期）
	资金预算（万元）
	标准

	1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启航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重庆火锅师傅
	60
	10
	1
	8.4
	1400元/人包干

	2
	
	巴渝大嫂
	100
	10
	2
	14
	1400元/人包干

	3
	
	武陵山缝纫工
	60
	10
	1
	8.4
	1400元/人包干

	4
	
	手工茶叶制作
	50
	10
	1
	7
	1400元/人包干

	5
	
	中式面点师
	100
	10
	2
	14
	1400元/人包干

	6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领航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武陵山缝纫工
	50
	10
	1
	7
	1400元/人包干

	7
	
	中式面点师
	120
	10
	2
	16.8
	1400元/人包干

	8
	
	短视频制作
	100
	10
	2
	14
	1400元/人包干

	9
	
	重庆火锅师傅
	50
	10
	1
	7
	1400元/人包干

	10
	
	手工茶叶制作
	50
	10
	1
	7
	1400元/人包干

	11
	
	脱贫户和监测户误工补贴
	
	
	
	16.4
	40元/人·天

	合计
	740
	
	14
	120
	




